
臺北關業務一組分估二課進口分估三股凃威任

第 97 章進口貨物申報應注意事項



  

簡報大綱
● 稅則 2022 版修正內容 ( 簡介 )
● 常見申報錯誤情形及應注意事項
● 進口復出口通關程序（展延）
● 公務宣導
● 結論



  

第 97 章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藝術品
珍藏品

古董

9701 – 手繪之繪畫、素描及粉彩畫；美術拼貼、             馬賽克及類似之裝飾匾
9702 - 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9703 - 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9704 - 郵票、印花稅票、明信片、信封 ...... 及其類似              品，已使用或未經使用者 ......
9705 – 具有考古學、人種學、歷史學、動物學 ......              或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9706 - 年代超過１００年之古董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案
✔ 經 112 年 6 月 21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51171 號總統令公布，並自 112 年 6 月 23 日起生效施行
✔ 修正重點

➢ 採行世界關務組織發布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HS ） 2022 年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
➢ 配合產業需要調整魷魚製品及專供半導體產業用石英玻璃製品之稅則稅率結構

✔ 適用修正後稅則日期
➢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2 條 --- 運輸工具進口日
➢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 空運貨物以飛機抵達本國機場向海關遞送進口艙單之日為適用之準據。



  

第 9701 節 繪畫、素描、粉彩畫
✔ 納入馬賽克 (M osaic)
✔ 新增超過 100 年專目

HS 2017 HS 2022
9701 以手繪製的繪畫、素描、粉彩畫，第 4906 節之素描及手繪或手描製品除外；美術拼貼及類似裝飾匾
9701.10 繪畫、素描及粉彩畫
9701.90 其他

9701 手繪之繪畫、素描及粉彩畫，第4906 節之繪畫及手繪或手描製品除外；美術拼貼、馬賽克及類似之裝飾匾- 超過 100 年者 :9701.21 繪畫、素描及粉彩畫9701.22 馬賽克9701.29 其他- 其他：9701.91 繪畫、素描及粉彩畫9701.92 馬賽克9701.99 其他



  

馬賽克 (M osaic)
✔ 稅則 97.01 註解

➢ 馬賽克是由手工製作，賦予其獨特且不可複製之特徵。 它們是將各種小塊材料並置（稱為“鑲嵌”）所構成，共同形成以圖形、主題或幾何圖案為特徵之作品。
➢ 馬賽克是由不同顏色的硬石、赤陶、陶瓷、大理石、搪瓷、彩色玻璃或木材所組成。



  

馬賽克 (M osaic)
✔ 稅則 97.01 註解

➢ 第 97 章章註 2 - 不適用於具有商業性質之大量生產複製、模鑄或傳統手工藝。



  

第 9701 節 繪畫、素描、粉彩畫
✔ 認定要點：完全以手繪製

✔ 繪畫仿製品，不論其藝術價值，若完全以手繪製者，仍歸入本節
✔ 不包括

✔ 以手繪製之工業、建築、工程設計圖或素描原稿
✔ 以手繪製之時裝模特兒、首飾、家具等設計圖或素描原稿
✔ 手工飾品，例如，壁飾用手繪織品、假日紀念品、盒和箱、陶藝器皿（盤、碟、花瓶等）所組成，此類物品歸列其所屬之節別。



  

第 9701 節 繪畫、素描、粉彩畫

✔ 中國特有之「國畫」、「書法」其性質類似於「手繪之繪畫」。依據解釋準則四歸列於第 9701 節
✔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四

➢ 品未能依前述準則列入任何稅則號別者，應適用其性質最類似之貨品所屬之稅則號別



  

第 9701 節 個案探討
✔ 申報貨名： Broken Painting  Surfboard

9506.29.00.00-8滑水板、衝浪板及其他水中運動設備
9701.10.00.00-2手繪之繪畫，素描及粉彩畫



  

常見申報錯誤情況 (1)
✔ 印刷品 (Ch.49) vs 手繪畫 (9701)

➢ 印刷品 ( 第 4911 節註解 ) ：附有框架之圖畫及照片，若其整體的基本特徵是由圖畫或照片所賦予的則乃列於本節，否則按框架歸列其適當稅則，如木製品、金屬製品等。

➢ 申報錯誤常見簡略貨名： Poster、 Picture
➢ 繪畫常用貨名 ---  Painting



  

常見申報錯誤情況 (2)
✔ 貨名、數量申報簡略籠統

➢ 錯誤案例：

➢ 參考案例：

項次 生產國別貨物名稱、商標 (牌名 ) 及規格等 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條件幣別單價 淨重數量 完稅價格 納稅辦法
1 Painting (14pcs/1set) 9701 - XX  KGM1 SET - -
2 POSTER 9701 - XX  KGM1 BOX - -

生產國別貨物名稱、商標 (牌名 ) 及規格等 淨重數量
Painting (For 2023 customs festival )       
作品名 :Taipei Customs 創作年份 :2023
作者名 :Tu Wei-Jen
(創作素材 ) Acrylic on Canvas(尺寸 ) 23.6cm x 56.9cm 

XX  KGM1 PCE



  

第 9702 及 9703 節
✔ 新增超過 100 年專目

HS 2017 HS 2022
9702 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9703 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9701 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9702.10 超過 100 年者
9702.90 其他

9703 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9703.10 超過 100 年者
9703.90 其他



  

第 9702 節 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 手工印刷作品

✔ 指藝術家全部用手制作之單塊版或數塊印版直接印製之黑白或彩色原本，不論其使用何種方法或材料

● 不包括
✔ 使用機械或機械攝影方法者 ( 第 49 章 )
✔ 製造凹版之版材（銅版、鋅版、石版、木版等）（第 84.42 節）



  

第 9703 節 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 古代或現代的原本雕刻品和雕像，這些作品可能用任何材料製成成圓雕、浮雕或凹雕（雕像、半身像、小雕像、群像、動物雕像等，包括建築物用之浮雕）

➢ 製成方法：
✔ 直接在硬質材料上雕刻而成
✔ 以軟性材料作成芻模，然後再鑄入青銅或石膏，或用火燒或其他方法使之硬化

✔ 不包括
➢ 具有商業性質之裝飾用雕塑
➢ 個人裝飾品及其他具有商業性質之傳統手工藝作品（裝飾品、宗教雕像等）
➢ 大量生產的熟石膏、麻石膏、水泥、紙粘土等複製品



  

常見申報錯誤情況 (3)
✔ 具有商業性質之裝飾用雕塑

➢ 說明範例：朱銘太極系列限量複製品
➢ 產品說明 1 --- 每件皆有編號、附保證書。
➢ 產品說明 2 --- 每件皆為純手工打造，尺寸將略有不同。
➢ 材質／不飽和聚酯樹脂、油性色母顏料

✔ 依材質 (陶瓷、金屬、石材 )歸列相對應章節
（參考示意圖 1 ） （參考示意圖２）



  

第 9705 節
HS 2017 HS 2022

9705 以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歷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學、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9705 具有考古學、人種學、歷史學 、動物 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古生物學或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9705.10 具有考古學、人種學或歷史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 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或古生物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
9705.21 人體標本及其部品
9705.22 絕種或瀕臨絕種物種及其部品
9705.29 其他
- 具有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9705.31 超過１００年者
9701.39 其他

✔ 重整架構、新增專目



  

第 9706 節 古董
HS 2017 HS 2022

9706 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 9706 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
9706.10 年代超過 250 年者
9706.90 其他

✔ 新增 250 年專目

✔ ＨＳ中文註解 - 第 97 章總則
➢ 第 97.01至 97.05 節所列之物品，即使超過 100 年以上者，仍應列入其原屬之節。



  

● 第 9706 節　超過百年之古董
✔ 參照 HS 註解，該節包含

古董家具 印刷工業產品：古版本古書及其他書、樂譜、地圖 花瓶及其他陶藝品 紡織品：地毯、掛氈、刺繡、花邊及其他紡織品。

珠寶首飾 金、銀器皿（罐、杯、燭台、盤等）
小擺飾（盒、蜜餞盒、鼻煙盒、煙草銼刀、小箱、扇子等）

樂器、鐘錶

寶石雕刻品

➢ 曾經修補或修復之古董必須保留其原有之特性者
➢ 不包括珍珠 (養珠 ) 、寶石 (次寶石 )( 第 71 章 )



  

參展或拍賣待復運出口申辦
✔ 依據法規

➢ 關稅法第 52 條、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43 、 44 條暨進口展覽物品通關作業要點
➢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30 條暨參展或拍賣之文物藝術品標本進口免繳納稅款保證金辦法

✔ 擔保方式
➢ 繳納押金 ( 稅款 ) 、 (銀行 )授信擔保、政府機關擔保

✗ 復出口期限 -  進口之翌日起六個月內 (可展延 )
➢ 經文化部認可的國內主辦單位或舉辦參展、拍賣的業者、團體向海關提供書面保證

✗ 復出口期限 -  進口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 (變更以一次為限，但不得超過提供提供書面保證所認可期間屆滿日 )



  

參展或拍賣待復運出口申辦
押款放行申請書 展覽物品進口申請書、貨物清單



  

復運出口期限展延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路徑 --- 通關服務 >  免證申辦服務 ( 簡易申辦 ) > 一般進口 >  (C012)待辦復運出口案件申請延長復運出口期限 ( 一般進口



  

常見申報錯誤情況 (4)
✔ 展示 (DEMO) vs 展覽 (Exhibition)

➢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44 條第 1 項第 3款 – 展覽物品：指為舉辦展覽會供公開展示用之物品
➢ 常有進口目的為公司非公開陳列或向客戶私下展示銷售經關員依用途釐清核定改以租賃押款放行
➢ 進口展覽品無法依關稅法第 52 條規定免稅進出口，得改依關稅法第 38 條規定以租賃費或使用費課稅，該租賃費或使用費按月課徵且每年不得低於貨物本身完稅價格之十分之一，如因事實需要，應於復運出口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原進口地海關申請核辦，申請展延期限以 1次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過 6個月。



  

公務宣導 - 醫材國貨復進口
✔ 詳見食藥署網站，或洽醫療器材諮詢專線電話：(02)8170-6008、 (02)2787-8200
✔ 海關得據以比對放行情形

✔ 復運進口報單所列生產國別為 TW
✔ 貨名、規格、型號等資訊與原出口報單及醫療器材許可證相符
✔ 進口數量不超過原出口報單所列數量

✔ 常見錯誤情況
✔ 進出口報單貨名不一致
✔ 報單申報貨名與醫療器材製造證不完全相符（僅申報籠統貨名）
✔ 進口人無法提供出口報單

✔ 詳見食藥署網站，或洽醫療器材諮詢專線電話：(02)8170-6008、 (02)2787-8200
✔ 海關得據以比對放行情形

✔ 復運進口報單所列生產國別為 TW
✔ 貨名、規格、型號等資訊與原出口報單及醫療器材許可證
✔ 進口數量不超過原出口報單所列數量

✔ 常見錯誤情況
✔ 進出口報單貨名不一致
✔ 報單申報貨名與醫療器材製造證不完全相符（僅申報籠統貨名）
✔ 進口人無法提供出口報單



  

結 論
● 因今年稅則有所修正，如進口對適用稅則有所疑義，建議可來電確認，或提早申請稅則預先審核確認，以免延誤通關時間
● 常說藝術無價，惟進口申報貨物資訊應詳細、明確，並依據實際交易價格誠實申報，以免徵納雙方產生爭議
● 進口人應留意復運出口期限，屆滿前申辦復運出口展期，以維護自身權益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